
遛狗时，狗狗相遇玩耍本是
常事。有的狗狗一见如故、相处
融洽，但也有狗狗一言不合、互相

“斗狠”。若主人在阻拦宠物打闹
时不慎受伤，责任该由谁来承
担？近日，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
院审理了这样一起饲养动物损害
责任纠纷。

张某与陶某、郑某居住在同
一个小区，陶某系郑某的婆婆。
2024 年 11月 12日，张某在小区
内遛一只拴有束犬绳的小土狗
时，与陶某所遛未拴绳的比熊犬
相遇，两只狗相互纠缠打闹。为
拉开两只小狗，张某边拉拽束犬
绳边后退，过程中不慎摔倒导致
腰部受伤。

受伤后，张某前往医院治疗，
诊断为腰椎骨折。经司法鉴定中
心鉴定后，认定张某构成十级伤
残。因郑某系陶某所遛小狗在
《长春市养犬许可证》中登记的犬
主。张某认为陶某、郑某均应承
担赔偿责任，遂将二人诉至法院，
要求陶某、郑某赔偿医疗费、残疾
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117307.05元。

庭审中，被告陶某、郑某辩
称，陶某家小狗并未主动扑咬张
某及其小狗，而是张某的狗挑衅
在先，张某作为狗的主人，自身未
管理好宠物，应自负责任；张某摔
倒后自行返回家中，过了几个小
时才到医院检查治疗，因此张某
的腰椎骨折并不一定是因拉狗摔
倒造成；陶某、郑某已于2023年5
月10日签订了《宠物赠与证明》，
郑某已经将案涉小狗赠与陶某所
有，故郑某不应承担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
1. 赔偿责任主体如何认定？

案涉比熊犬的登记犬主为郑某，
而陶某与郑某系婆媳关系，同住
一小区同一栋楼，无法判断犬只
的实际居住场所。在家庭关系
中，饲养人也有可能是管理人，实
际控制和管束动物的人也有可能
是饲养人，无法从真正意义上区
分二人饲养人和管理人的身份，
仅凭《赠与证明》不能认定陶某系
实际饲养人和管理人，故对二被
告的该项抗辩不予采信，陶某、郑
某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2.张某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
减轻侵权行为人的责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
二百四十六条，饲养动物损害责
任适用于无过错责任原则——即
使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没有过错也
要承担责任，除非能够举证证明
被侵权人存在故意，否则不能减
轻饲养人、管理人的侵权责任。
本案发生在小区公共区域内，属
于人员密集场所。根据养犬行为
规范，此类场所应当采取贴身携
带犬只或者收紧束犬绳等安全措
施。事发时，张某饲养的小狗有
束犬绳，为了制止两只狗打闹，张
某出于本能边拽束犬绳边后退，
导致跌倒造成腰椎骨折的损害后
果。而陶某、郑某饲养的狗没有
束犬绳，导致其不能及时采取有
效措施以避免冲突的发生，其管
理动物本身就构成了对他人的潜
在危险和损害。且陶某、郑某未
举证证明张某存在故意等情形，
因此陶某、郑某作为动物的管理
人和饲养人应当对张某的损害承

担全部赔偿责任。
3.张某的受伤与陶某、郑某是

否存在因果关系？根据监控视
频、报警记录、病历以及询问笔录
等相关证据，可以认定事故发生
时间为2024年 11月12日9时左
右，报警时间为10时左右、张某前
往医院就诊时间为12时左右以及
张某因此次摔伤导致腰椎骨折等
相关事实，上述证据能够形成一
个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证实张
某的受伤与陶某、郑某存在因果
关系，故对陶某、郑某的该项抗辩
不予采信。

经法院认定，张某此次受伤
产生的合理损失共计 117007.05
元。陶某、郑某应对其产生的合
理费用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法
院判决被告陶某、郑某赔偿原告
张某各项费用117007.05元，驳回
原告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
宣判后，陶某、郑某不服，提起上
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饲养宠物给人们带
来了陪伴与欢乐，但不文明的饲
养行为也带来了风险隐患。养宠
是个人权利，但管好宠物更是法
律义务。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应
当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
德，在携宠外出时，尤其在小区、
电梯、公园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
所，务必束绳牵引、主动避让他
人，防范潜在的安全风险。遇到
宠物纠纷时，应立即控制宠物隔
离冲突，通过沟通协商等文明方
式化解矛盾。一旦因未规范牵绳
导致他人损害，饲养人及管理人
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
法院东盛人民法庭依托综治中
心平台，依法适用特别程序快
速审结两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
为能力案件，分别判决王某、张
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为
二人指定亲属担任法定监护
人，有效解决了特殊家庭的“监
护真空”问题，用司法力量守护
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2025年 6月，一位老人焦
急地来到二道区综治中心东盛
法庭立案窗口求助。原来，其
亲属王某经医院诊断患有重度
精神残疾，生活无法自理；王某
的母亲张某也长期卧病在床，
没有自理能力。更不幸的是，
张某的丈夫于今年6月突然离
世，母女二人顿时陷入无人照
料的困境。由于无其他近亲属
能承担监护责任，依法指定监
护人成为保障她们基本生活和
合法权益的紧迫需求。

了解情况后，东盛法庭迅
速响应，主动延伸司法服务：
一方面耐心向老人说明特别
程序的相关法律规定和材料
要求，协助其梳理证据清单；
另一方面立即启动综治中心
联动机制，协调法律援助工作
者提供专业法律支持，并联系
属地社区开展实地调查，开展

“法院+社区+法律援助”多元
协作。

考虑到被申请人监护问题
亟待解决，法庭立即开启“绿色
通道”，优先立案、优先审理。
案件承办人第一时间赴社区走
访，核实王某、张某的实际生活
状况和亲属关系，与社区就后
续监护监督工作达成共识，推

动建立“审理+跟进”长效监督
机制，确保监护责任切实履行。

经查明，王某、张某确无其
他符合监护条件的近亲属，而
申请人与二人属姻亲，具备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且有意愿承担
监护责任，并已征得社区及相
关亲属书面同意。庭审中，围
绕被申请人行为能力、监护人
资格等关键事实进行调查，充
分听取申请人、社区代表及法
律援助工作者各方意见，最终
当庭宣判，为王某、张某指定监
护人，案件得以高效审结。

案件审结并非终点，而是
司法持续关怀的新起点。东盛
法庭主动与属地社区建立跟踪
回访机制，由社区定期上门了
解并反馈被监护人生活状况和
监护履行情况，确保监护人切
实履行照料、保护职责，避免
出现监护失职问题。案件妥善
解决后，王某委托家属向法庭
送来一面印有“作风高效 严谨
负责 排除万难 为民解忧”的
锦旗，表达对法院工作的诚挚
谢意。

该起案件是东盛法庭深入
践行“司法为民”理念、依托综
治中心实现“一站式”纠纷解决
的生动实践。通过开通绿色通
道、加强基层部门联动、引入法
律援助，不仅高效化解了监护
缺位难题，更以“案结事了+持
续监督”的方式传递司法温度。

二道法院将继续携手基层
组织与社会力量，用司法的光
芒照亮特殊群体的前行之路，
让特别的爱，真正温暖特别的

“你”。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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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爱温暖特别的“你”：

精准指定监护 高效传递温情二狗相斗，主人“拉架”受伤，谁担责？
长春市绿园区法院审理了一起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


